
小組文件AS&H 2/2017號 

2017年6月7日 

討論文件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委員簡介空

氣質素指標檢討的減排估算及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當局在本專家小組下成立了兩個專責小組，即「減排估算及空氣

質素模型專責小組」和「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專責小組」，以便更集中及

深入討論有關審視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空間的評估工具、方案及方法等技

術事宜。兩個專責小組將向專家小組報告所達成的共識或建議，以予督導

及確認。 

進度 

3. 自本專家小組於 2017年 2 月 20 日舉行上次會議後，減排估算及

空氣質素模型專責小組曾討論獲海上運輸專家小組和能源與發電專家小

組確認的建議措施，以及相應的排放估算方法，並已原則上同意若干事宜。

此外，有關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方法的文件已按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專責

小組提出的意見作出修訂。專責小組的討論內容摘錄於下文各段，而會議

摘要則載於附件 A。  

減排估算 

4. 有關海上運輸和能源與發電的排放管制措施 - 相應的專家小組

已在最後一次會議中確認建議措施一覽表。各項減排估算方法已在減排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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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及空氣質素模型專責小組第三次和第四次會議上就作出了詳細討論，有

關詳情和討論內容概述如下： 

排放管制措施 已獲確認 減排估算方法的詳情 

 已在2017年3月21日舉行的減排估算及空氣質素

模型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上作出討論。

 主要意見：

o 應清楚記錄所有假設，並附有足夠詳情，

以及輔助／參考資料(如有)。應討論和記

錄假設與現實之間的限制和差異，以協助

理解空氣質素評估的結果；

o 所有排放管制措施的減排估算應考慮2015

2017年2月16日 年至2025年間海事活動的增長/變化。有關

舉行的海上運輸 推算應參考資料和利用長期過往數據作為
海上運輸 

專家小組最後一 依據；

次會議 o 某些假設應予以修訂，以適當反映排放的

特點和活動水平，例如主引擎和輔助引擎

的排放比例、現有二衝程舷外引擎的排放

因子、遠洋船的船齡分布和液化天然氣船

隻的增長等；以及

o 估算方法應具彈性，以便稍後因應新的資

料或發展予以修訂或調整。

• 有關的措施一覽表載於附件B1，並根據專責小組

提出的意見正修訂減排估算方法。

• 已在2017年5月8日舉行的減排估算及空氣質素模

2017年3月2日舉
型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上作出討論。

行的能源與發電 • 主要意見：
能源與發電 

專家小組最後一 o 應再審視2025年預測的燃料組合中的核能發

次會議 
電量，並以大亞灣核電廠的產量推算可能的輸

出量；



o 在評估2025年的空氣質素時，將考慮發電排放

源的空間分布。個別排放源將按發電廠所用的

燃料種類配予合適的微細懸浮粒子／可吸入

懸浮粒子比例；

o 建議方法是透過假設取代燃煤發電機組產生

能源而達致節能的方式，估計個別建議措施的

最高減排量。有關假設應予清楚記錄；以及

o 應清楚記錄建議措施的特點及限制，以詳細說

明有關措施，例如與新燃氣發電機組有關並令

其排放因素減少的減排技術、轉廢為能設施運

作時的排放等。

• 有關的措施一覽表及根據所提意見作出修訂的減

排估算方法載於附件B2。有關估計方法已發給有

關政策小組徵詢意見。

5. 陸路運輸排放管制措施 – 陸路運輸專家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已

於2017年5月16日舉行，會上確認建議的措施一覽表(附件B3)。下次的減

排估算及空氣質素模型專責小組會議，會就減排估算方法作出詳細討論。 

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 

6. 有關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方法文件已按其相關的專責小組提出的

意見作出修訂（附件C）。相關健康數據的收集工作已在上次本專家小組會

議後展開。政府統計處已提供死亡數據，而醫院管理局正在處理索取入院

數據的要求，預計有關數據可在2017年6月備妥。 

徵詢意見 

7.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見。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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